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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纺织工程学会、浙江省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为浙江省生态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
本文件由浙江省纺织工程学会、浙江省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本文件版权归浙江省纺织工程学会和浙江省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共同所有。未经事先书面许可，本文件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发行、改编、翻译、汇编或将本文件用于其他任何商业目的等。
浙江省印染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机织染整布、针织染整布生产企业清洁生产评价的术语和定义、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指标计算及数据来源。
本文件适用于以棉纤维、麻纤维、人造纤维、合成纤维等为单一原料，或以上述两种及以上纤维混纺而成的坯布为主要加工对象的染整布生产企业或带有染整生产工序的企业清洁生产审核、评估和绩效评价工作。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589—2020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 18613—2020  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18820—2023  工业用水定额编制通则
GB/T 29452—2012  纺织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GB/T 32151.12—2018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12部分：纺织服装企业

GB 33372—2020  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限量
FZ/T 01002—2025  印染企业综合能耗计算办法及基本定额

FZ/T 01104—2025  机织印染产品取水计算办法及基本定额

FZ/T 01105—2025  针织印染产品取水计算办法及基本定额

FZ/T 07019—2021  针织印染面料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清洁生产 cleaner prodduction
通过改进设计、使用清洁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以减轻对人类健康与环境的危害。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四编第二章第二节，有修改]
综合能耗 comprehensive energy consumption
统计期内，生产某种产品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按规定的计算方法和单位分别折算后的总和，单位为吨标准煤（tce）。

[来源，GB/T 2589—2020，3.5，有修改]
产品可比产量 comparable output of product

为在同行业中实现相同产品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可比，对影响产品产量进行比较的主要因素加以修正所计算出来的可以相互比较的产品产量。

机织物标准品为布幅宽度152 cm、布重10~14 kg/100 m的棉染色合格产品，产品产量按FZ/T 01104—2025、FZ/T 01002—2025换算；针织物标准品为棉浅色染色产品，针织产品产量按FZ/T 01105—2025、FZ/T 07019—2021换算。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comprehensive energy consumption for unit output product
统计期内，综合能耗与合格产品可比产量的比值。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或千克标准煤每百米（kgce/hm）。

[来源，GB/T 2589—2020，3.7，有修改]
单位产品取水量 water intake for unit  product
统计期内，用能单位取自任何水源被第一次利用的总水量、输入蒸汽总量以及各种水产品之和与合格产品总量之比。

[来源，GB/T 18820—2023，3.2，有修改]
评价指标体系

机织布染整生产企业和针织布染整生产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分别见表1、表2。

机织染整布生产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权重及基准值
	序号
	一级

指标
	一级指

标权重
	二级指标
	单位
	二级指标权重
	Ⅰ级清洁生产水平基准值
	Ⅱ级清洁生产水平基准值
	Ⅲ级清洁生产水平基准值

	1
	生产工艺及装备
	0.2
	先进的清洁生产

技术和工艺应用a
	项
	0.04
	采用技术先进、绿色低碳的工艺装备，合计应用项≥8，全部设备实现自动化
	采用技术先进、绿色低碳的工艺装备，部分设备实现自动化
	至少采用1项技术先进、绿色低碳的工艺装备，且未采用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限制类、淘汰类的落后生产工艺

	2
	
	
	生产过程控制
	/
	0.04
	染色机、印花机、拉幅定型机等主要设备参数实现在线检测和自动控制，染化料采用半自动称量、化料和配送系统，主要助剂采用自动化料和配送系统
	主要生产设备的关键参数实现在线检测与自动控制；配备染料、助剂的自动称量、化料及输送装置
	采用了工艺参数在线采集控制系统以及印染ERP系统

	3
	
	
	生产设备要求
	/
	0.04
	1.采用气液染色机或小批量多品种小浴比间歇式卷染机，间歇式染色设备浴比在1:8（含）以下，浴比在1:6（含）以下的间歇式染色设备数量占比高于50%（丝、毛产品染色除外）；
2.连续式水洗装置密封性好，并配有逆流、高效漂洗及余热回收装置；

3.全面淘汰列入工信部《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中的变压器及电动机，且符合GB 18613规定的二级及以上能效等级的电动机功率占全部电动机总功率的90%以上
	1.采用气液染色机或小批量多品种小浴比间歇式卷染机，间歇式染色设备最小浴比在1:8（含）以下；
2.全面淘汰列入工信部《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中的变压器及电动机，且符合GB 18613规定的二级及以上能效等级的电机功率占全部电动机总功率的50%以上
	1.未采用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限制类、淘汰类的落后设备；
2.全面淘汰列入工信部《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中的变压器及电动机

	4
	
	
	废气治理

设施配置
	/
	0.04
	1.烧毛、磨毛、拉毛等工序采用过滤、喷淋等除尘技术；

2.定型废气采用冷却+高效纤维过滤+热交换+水喷淋+高压静电+除臭等技术；

3.染料、助剂调配工序采用喷淋+过滤+吸附等工艺净化VOCs废气；
4.涂层、复合、植绒、烫金工序应采用设备整体密闭收集或车间整体密闭换风收集，烘箱废气应通过排风管道直接收集
	1.烧毛、磨毛、拉毛等工序采用过滤、喷淋等除尘技术；

2.定型废气采用冷却+喷淋+高压静电等技术，废气收集率达到97%以上，油烟去除率达到80%以上；

3.涂层、复合工序应采用设备整体密闭收集或车间整体密闭换风收集，无法密闭的应在上胶区设置顶吸罩进行废气收集，烘箱废气应通过排风管道直接收集
	1.定型废气采用冷却+喷淋+高压静电等技术，且废气处理装置配置率100%；

2.涂层机配套安装废气收集处理装置、溶剂回收装置

	5
	
	
	废水治理

设施配置
	/
	0.04
	1.工艺废水采用密闭管道或密闭沟渠输送，废水集输系统的接入口和排出口采取与环境空气隔离的措施；
2.建有中水回用设施；

3.废水储存、处理设施，在曝气池及其之前加盖密闭或采取其他有效措施，并密闭排气至有机废气治理设施或脱臭设施
	1.工艺废水管道架空敷设或明沟明渠铺设；

2.建有中水回用设施
	废水处理采用可行技术，确保外排废水稳定达标

	6
	能源消耗
	0.15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kgce/hm
	0.05
	28
	32
	36

	7
	
	
	*清洁能源使用
	/
	0.05
	1.全部采用集中供热、天然气、电；
2.通过光伏发电或绿电购买，实现

生产用绿色电力消费比例20%以上
	1.采用集中供热、天然气、电；
2.锅炉达到超低排放要求；
3.通过光伏发电或绿电购买，实现

生产用绿色电力消费比例10%以上
	1.采用集中供热、天然气、电；
2.锅炉达到超低排放要求

	8
	
	
	余热利用
	/
	0.05
	1.定型机烟气余热利用

2.废水余热利用

3.冷凝水余热利用

4.冷却水余热回收
	1.废水余热利用

2.冷凝水余热利用

3.冷却水余热回收
	1.定型机余热利用

2.冷凝水余热利用

3.冷却水余热回收

	9
	水资源消耗
	0.05
	*单位产品新鲜水取水量
	棉织物
	t水/hm
	0.05
	≤1.1
	≤1.3
	≤1.6

	
	
	
	
	化纤织物
	
	
	≤0.7
	≤0.9
	≤1.1

	
	
	
	
	混纺织物
	
	
	≤1.4
	≤2.0
	≤2.4

	10
	原/辅料资源消耗
	0.05
	原/辅料资源消耗
	/
	0.05
	1.低温染色全部使用无醛品种固色剂；

2.印花工序：全部使用水性油墨或水

性色浆，其VOCs含量均≤10%；

3.纺织品后整理加工选用非溶剂型原辅料，纯棉织物的防皱整理使用低甲醛类的整理助剂；

4.复合、涂层、植绒、烫金工序使用
VOCs含量限值满足GB 33372中水性胶粘剂或本体型胶粘剂比例不低于90%
	1.纺织品后整理加工选用非溶剂

型原辅料；

2.使用的原辅材料VOCs含量（质量比）
大于等于10%的涂层、烫金、复合、植

绒、印花等工序应进行密闭收集，确

实无法密闭的，应采用集气罩等局部

收集方式；

3.复合、涂层、植绒、烫金工序使用
VOCs含量限值满足GB 33372水性胶粘
剂或本体型胶粘剂比例不低于60%
	禁止使用VOCs含量限值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涂料、油墨、胶黏剂、清洗剂

	11
	资源综合利用
	0.1
	丝光碱液回收
	/
	0.05
	丝光工艺安装并持续稳定运行淡碱回收装置，且回收率≥85%
	丝光工艺安装并持续稳定运行淡碱回收装置，且回收率≥60%
	丝光工艺安装并持续稳定运行淡碱回收装置

	12
	
	
	*水重复利用率
	/
	0.05
	≥55%
	≥45%
	≥40%

	13
	污染物产生与排放
	0.2
	*单位产品废水排放量
	机织物(棉、麻、化纤及混纺)
	m3/hm
	0.05
	97
	114
	140

	14
	
	
	*单位产品COD产生量
	棉织物
	kg/hm
	0.05
	1.20
	1.36
	1.53

	
	
	
	
	化纤织物
	kg/hm
	
	0.94
	1.20
	1.36

	
	
	
	
	机织混纺织物
	kg/hm
	
	1.62
	1.98
	2.25

	15
	
	
	*废气排放

限值
	定形废气有组织排放
	/
	0.05
	染整油烟浓度≤10 mg/m3,颗粒物浓度≤10 mg/m3，臭气浓度≤200（无量纲）
	染整油烟浓度≤12 mg/m3,颗粒物浓度≤12 mg/m3,臭气浓度≤300（无量纲）
	稳定达标排放

	
	
	
	
	印花、涂层、复合、烫金、植绒废气有组织排放
	
	
	总挥发有机物（TVOC）排放浓度≤30 mg/m3
	总挥发有机物（TVOC）排放浓度≤50 mg/m3
	

	
	
	
	
	其他工艺废气有组织排放
	
	
	TVOC排放浓度≤15 mg/m3
	TVOC排放浓度≤25 mg/m3
	

	16
	
	
	*挥发性有机

物无组织排放
	/
	0.05
	厂区内无组织排放监控点非甲烷总烃

（NMHC）的1h平均浓度值不高于6 mg/m3、任意一次浓度值≤20 mg/m3
	厂区内无组织排放监控点非甲烷总烃（NMHC）的1h平均浓度值不高于6 mg/m3、任意一次浓度值≤30 mg/m3
	稳定达标排放

	17
	温室气体排放
	0.05
	*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
	棉织物
	KgCO2/hm
	0.05
	≤78
	≤84
	≤90

	
	
	
	
	化纤织物
	
	
	≤67
	≤73
	≤78

	
	
	
	
	混纺织物
	
	
	≤95
	≤100
	≤106

	18
	产品特征
	0.05
	产品合格率
	/
	0.05
	产品合格率达98%以上，建立能进行纺织品基础物理、化学指标检测的实验室，并获得CNAS认可
	产品合格率达97%以上，建立能进行纺织品基础物理、化学指标检测的实验室
	产品合格率达96%以上

	19
	清洁生产管理
	0.15
	清洁生产审

核执行情况
	/
	0.05
	按照国家和地方要求，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20
	
	
	能源计量器

具配备及考核
	/
	0.05
	按照GB/T 29452要求配备三级用能、用水计量设施，实现数字化采集和数字化考核
	按照GB/T 29452要求配备三级用能、用水计量设施，设置专门机构或人员对能源、取水、排污情况进行监督，建立管理考核制度和数据统计系统
	按照GB/T 29452要求配备二级用能、用水计量设施

	21
	
	
	信息公开
	/
	0.05
	按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等开展环境信息公开

	* 限定性指标，对清洁生产有重大影响或者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必须严格执行、在对生产企业进行清洁生产水平评定时必须首先满足的指标。

	a  清洁生产技术和工艺参考附录A。


针织染整布生产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权重及基准值
	序号
	一级

指标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单位
	二级指标权重
	Ⅰ级清洁生产水平基准值
	Ⅱ级清洁生产水平基准值
	Ⅲ级清洁生产水平基准值

	1
	生产工艺及装备
	0.2
	先进的清洁生产

技术和工艺应用a
	项
	0.04
	采用技术先进、绿色低碳的工艺装备，合计应用项≥8，全部设备实现自动化
	采用技术先进、绿色低碳的工艺装备，部分设备实现自动化
	至少采用1项技术先进、绿色低碳的工艺装备，且未采用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限制类、淘汰类的落后生产工艺

	2
	
	
	生产过程控制
	/
	0.04
	染色设备均配备在线检测和中央控制，染料、助剂自动称量或自动输送装置能满足大部分生产
	部分染色设备配备了在线检测和自动控制，有染料、助剂自动称量或自动输送装置
	染色设备有在线检测，或有染料、助剂自动称量或自动输送装置

	3
	
	
	生产设备要求
	/
	0.04
	1.采用气液染色机或小批量多品种小浴比间歇式卷染机，间歇式染色设备浴比在1:8（含）以下，浴比在1:6（含）以下的间歇式染色设备数量占比高于

50%（丝、毛产品染色除外）；
2.连续式水洗装置密封性好，并配有逆流、高效漂洗及余热回收装置；

3.全面淘汰列入工信部《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中的变压器及电动机，且符合GB 18613规定的二级及以上能效等级的电机功率占比90%以上
	1.采用气液染色机或小批量多品种小浴比间歇式卷染机，间歇式染色设备最小浴比在1:8（含）以下；

2.全面淘汰列入工信部《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中的变压器及电动机，且符合GB 18613规定的二级及以上能效等级的电动机功率占全部电动机总功率的50%以上
	1.未采用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限制类、淘汰类的落后设备；

2.全面淘汰列入工信部《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中的变压器及电动机

	4
	
	
	废气治理设施配置
	/
	0.04
	1.烧毛、磨毛、拉毛等工序采用过滤、

喷淋等除尘技术；

2.定型废气采用冷却+高效纤维过滤+热交换+水喷淋+高压静电+除臭等技术；
3.染料、助剂调配工序采用喷淋+过滤、
吸附等工艺净化VOCs废气；
4.涂层、复合、植绒、烫金等工序应采用设备整体密闭收集或车间整体密闭换风收集，烘箱废气应通过排风管道直接收集
	1.烧毛、磨毛、拉毛等工序采用过滤、喷淋等除尘技术；

2.定型废气采用冷却+喷淋+高静电等技术，废气收集率达到97%以上，油烟去除率达到80%以上；

3.涂层、复合等工序应采用设备整体密闭收集或车间整体密闭换风收集，无法密闭的应在上胶区设置顶吸罩进行废气收集，烘箱废气应通过排风管道直接收集
	1.定型废气采用冷却+喷淋+高压静电等技术，且废气处理装置配置率
100%；

2.涂层机配套安装废气收集处理装

置、溶剂回收装置

	5
	
	
	废水治理设施配置
	/
	0.04
	1.工艺废水采用密闭管道或密闭沟渠输送，废水集输系统的接入口和排出口采取与环境空气隔离的措施；

2.建有中水回用设施；

3.废水储存、处理设施，在曝气池及其之前加盖密闭或采取其他等效措施，并密闭排气至有机废气治理设施或脱臭设施
	1.工艺废水管道架空敷设或明沟明渠铺设；

2.建有中水回用设施
	废水处理采用可行技术，确保外排废水稳定达标

	6
	能源消耗
	0.15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kgce/t
	0.05
	≤1000
	≤1250
	≤1800

	7
	
	
	*清洁能源使用
	/
	0.05
	1.全部采用集中供热、天然气、电；
2.通过光伏发电或绿电购买，实现生产用绿色电力消费比例20%以上
	1.采用集中供热、天然气、电；
2.锅炉达到超低排放要求；
3.通过光伏发电或绿电购买，实现生产用绿色电力消费比例10%以上
	1.采用集中供热、天然气、电；
2.锅炉达到超低排放要求

	8
	
	
	余热利用
	/
	0.05
	1.定型机烟气余热利用

2.废水余热利用

3.冷凝水余热利用

4.冷却水余热回收
	1.废水余热利用

2.冷凝水余热利用

3.冷却水余热回收
	1.定型机余热利用

2.冷凝水余热利用

3.冷却水余热回收

	9
	水资源消耗
	0.05
	*单位产品新鲜水取水量
	棉织物
	t水/t
	0.05
	≤85
	≤100
	≤150

	
	
	
	
	化纤织物
	
	
	≤65
	≤75
	≤85

	
	
	
	
	混纺织物
	
	
	≤75
	≤100
	≤120

	10
	原/辅料资源消耗
	0.05
	原/辅料资源消耗
	/
	0.05
	1.低温染色全部使用无醛品种固色剂；

2.印花工序：全部使用水性油墨或水性色浆，其VOCs含量均≤10%；
3.纺织品后整理加工选用非溶剂型原辅料，纯棉织物的防皱整理使用低甲醛类的整理助剂；

4.复合、涂层、植绒、烫金工序使用VOCs含量限值满足GB 33372中水性胶粘剂或本体型胶粘剂比例不低于90%
	1.纺织品后整理加工选用非溶剂型原

辅料；

2.使用的原辅材料VOCs含量（质量比）
大于等于10%的涂层、烫金、复合、植绒、印花等工序应进行密闭收集，确实无法密闭的，应采用集气罩等局部收集方式；

3.复合、涂层、植绒、烫金工序使用VOCs含量限值满足GB 33372中水性胶粘剂或本体型胶粘剂比例不低于60%
	禁止使用挥发性有机物（VOCs）含量限值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涂料、油墨、胶黏剂、清洗剂

	11
	资源综合利用
	0.1
	丝光碱液回收
	/
	0.05
	丝光工艺安装并持续稳定运行淡碱回收装置，且回收率≥85%
	丝光工艺安装并持续稳定运行淡碱回收装置，且回收率≥60%
	丝光工艺安装并持续稳定运行淡碱回收装置

	12
	
	
	*水重复利用率
	/
	0.05
	≥55%
	≥45%
	≥40%

	13
	污染物产生与排放
	0.2
	*单位产品废水排放量
	针织物(棉、麻、化纤及混纺)
	m3/t
	0.05
	≤60
	≤70
	≤110

	14
	
	
	*单位产品COD产生量
	棉织物
	kg/t
	0.05
	≤36
	≤42
	≤50

	
	
	
	
	化纤织物
	kg/t
	
	≤29
	≤34
	≤40

	
	
	
	
	混纺织物
	kg/t
	
	≤47
	≤51
	≤58

	15
	
	
	*废气排放限值
	定形废气有组织排放
	/
	0.05
	染整油烟浓度≤10 mg/m3；颗粒物浓度≤10 mg/m3；臭气浓度≤200（无量纲）
	染整油烟浓度≤12 mg/m3；颗粒物浓度≤12 mg/m3；臭气浓度≤300（无量纲）
	稳定达标排放

	
	
	
	
	印花、涂层、复合、烫金、植绒废气有组织排放
	
	
	总挥发有机物（TVOC）排放浓度≤30 mg/m3
	总挥发有机物（TVOC）排放浓度≤50 mg/m3
	

	
	
	
	
	其他工艺废气有组织排放
	
	
	TVOC排放浓度≤15 mg/m3
	TVOC排放浓度≤25 mg/m3
	

	16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
	/
	0.05
	厂区内无组织排放监控点非甲烷总烃（NMHC）的1h平均浓度值≤6 mg/m3、

任意一次浓度值≤20 mg/m3
	厂区内无组织排放监控点非甲烷总烃（NMHC）的1h平均浓度值≤6 mg/m3、

任意一次浓度值≤30 mg/m3
	稳定达标排放

	17
	温室气体排放
	0.05
	*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
	棉织物
	kgCO2/t
	0.05
	≤2800
	≤2980
	≤3150

	
	
	
	
	化纤织物
	
	
	≤2400
	≤2520
	≤2800

	
	
	
	
	混纺织物
	
	
	≤2940
	≤3200
	≤3500

	18
	产品特征
	0.05
	产品合格率
	/
	0.05
	产品合格率达98%以上，建立能进行纺织品基础物理、化学指标检测的实验室，并获得CNAS认可
	产品合格率达97%以上，建立能进行纺织品基础物理、化学指标检测的实验室
	产品合格率达96%以上

	19
	清洁生产管理
	0.15
	清洁生产审核执行情况
	/
	0.05
	按照国家和地方要求，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20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及考核
	/
	0.05
	按照GB/T 29452要求配备三级用能、用水计量设施，实现数字化采集和数字化考核
	按照GB/T 29452要求配备三级用能、用水计量设施，设置专门机构或人员对能源、取水、排污情况进行监督，并建立管理考核制度和数据统计系统
	按照GB/T 29452要求配备二级用能、用水计量设施

	21
	
	
	信息公开
	/
	0.05
	按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等开展环境信息公开

	*限定性指标，对清洁生产有重大影响或者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必须严格执行、在对生产企业进行清洁生产水平评定时必须首先满足的指标。

	a  清洁生产技术和工艺参考附录A。


评价方法
综合评价指数计算
不同清洁生产原始指标按照公式（1）的隶属函数计算。

[image: image72.png]



（1）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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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image: image3.png]


个一级指标下的第[image: image4.png]


个二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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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级指标基准值，其中[image: image6.png]&1



为I级水平，[image: image7.png]22



为II级水平，[image: image8.png]83



为III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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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指标[image: image10.png]


对于级别[image: image11.png]P



的隶属函数。
如公式（1）所示，若指标[image: image12.png]


属于[image: image13.png]Gy



，则隶属函数的值为100，否则为0。
通过加权平均、逐层收敛得到评价对象在不同级别[image: image14.png]P



的得分[image: image15.png]g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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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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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一级指标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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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image: image20.png]


个一级指标下的第[image: image21.png]


个二级指标的权重。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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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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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级指标的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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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image: image26.png]


个一级指标下二级指标的个数；另外，[image: image27.png]‘g1



等同于[image: image28.png]


，[image: image29.png]g2



等同于[image: image30.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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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于[image: image32.png]Y



。

二级指标权重值调整
企业在实际评价过程当中，当某类一级指标下的二级指标项数少于该行业规定的项数时，应对该类一级指标项下各二级指标分权重值进行调整。调整后的二级指标分权重值计算如公式（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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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mage: image34.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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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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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的二级指标项分权重值，[image: image36.p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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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二级指标分权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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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参与考核的该一级指标项下的二级指标分权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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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级指标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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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级指标项数，[image: image41.png]


1,2,....,n。
清洁生产企业的评定
采用限定性指标评价和指标分级加权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在限定性指标达到Ⅲ级水平的基础上，采用指标分级加权评价方法，计算行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根据综合评价指数，确定清洁生产水平等级。

对于专一产品生产企业，可按照表1、表2进行评定。对于多种产品生产企业，先对各种产品的生产过程水平进行评价并计算得分。然后按照产品的比例计算总得分，再进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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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mage: image43.png]



  ——[image: image44.png]


产品的产量，单位为hm或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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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产品的产量，单位为hm或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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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生产过程的评价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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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产品生产过程的评价得分。
清洁生产等级的确定
不同等级的化纤（聚酯）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清洁生产企业的综合评价指数要求见表3。
机织染整布和针织染整布生产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权重及基准值
	企业清洁生产水平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Ⅰ级（清洁生产先进/标杆水平）
	——同时满足：
——[image: image49.png]


≥85；
——限定性指标全部满足Ⅰ级基准值要求；
——非限定性指标全部满足Ⅱ级基准值要求

	Ⅱ级（清洁生产准入水平）
	——同时满足：
——[image: image50.png]I



≥85；
——限定性指标全部满足Ⅱ级基准值要求；
——非限定性指标全部满足Ⅲ级基准值要求。

	Ⅲ级（清洁生产一般水平）
	——[image: image51.png]o =



100


指标计算及数据来源
指标计算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机织染整布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按FZ/T 01002—2025中5.2的方法计算，针织染整布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按FZ/T 07019—2021中5.2.3的方法计算。
单位产品新鲜水取水量

机织染整布单位产品取水量按FZ/T 01104—2025中5.2的方法计算，针织染整布单位产品取水量按FZ/T 01105—2025中5.2的方法计算。
水重复利用率
水重复利用率按公式（1）计算：

[image: image52.png]



（1）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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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的重复利用率，单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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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定计算时间（一般为1年）内，产品生产所需要使用的水量，单位为m3；
[image: image55.png]



  ——同一计量时间内企业取新鲜水的量，单位为m3。

单位产品废水排放量
单位产品废水排放量按公式（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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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2）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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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产品废水排放量，机织染整布单位为m3/hm，针织染整布单位为m3/t；
[image: image59.png]



  ——统计期内生产废水排放总量，单位为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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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hm或t。

单位产品COD产生量
单位产品COD产生量按公式（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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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3）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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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产品COD产生量，机织染整布单位为kg/hm，针织染整布单位为k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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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期内生产废水产生总量，单位为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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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水处理站进口COD平均浓度，单位为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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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hm或t。

单位产品碳排放量
单位产品碳排放量按公式（4）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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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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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产品碳排放量，机织染整布单位为kgCO2e/hm，针织染整布单位为kgCO2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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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排放量，按GB/T 32151.12—2018中第5章的方法计算，单位为kg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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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hm或t。
数据来源
统计
企业的原材料和取水量的消耗、重复用水量、产品产量、能耗及各种资源的综合利用量等，以企业生产年报或考核周期报表为准。
生产的能源和水消耗包括各个工序、生产所需照明和抽风、净化水和废水处理、废气处理、办公室和化验室的消耗以及食堂的消耗。不包括宿舍、幼儿园、礼堂、娱乐场所和绿化等的消耗。
在计算各种工序的电耗和综合能耗时，只需要计算该工序生产所消耗的电耗和综合能耗，不包括各种能源在全厂转换和输送等过程的损耗、废水处理的能耗、中央空调能耗、中央冷却塔能耗等。
当企业有多个产品时，应按不同产品分别计算指标。若有公用部分的电耗或能耗，应按产能分摊到各生产工序或车间。
实测
如果统计数据严重短缺，资源综合利用特征指标也可以在考核周期内用实测方法取得，考核周期一般不少于一个月。

污染物产生指标计算所需参数应以实测为主，现场监测时同时记录各生产设备工况负荷情况。
采样和监测
污染物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相关技术规范执行，并采用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等规定的监测分析方法。

（资料性）
2020年以来，国家各政府部门、各省相关管理部门以及各行业协会公布或推荐的清洁生产、节能、节水、循环经济和减排技术目录中适用于纺织印染生产的设备、工艺等均属于清洁生产工艺，国家政府部门或相关行业协会公布的规划、方案中推荐适用于印染生产的技术也属于清洁生产工艺。其中主要的有：

《印染行业规范条件（2023年版）》
《国家鼓励的工业节水工艺、技术和装备目录（第二批）》（工业和信息化部、水利部、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2025年）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节能降碳技术装备推荐目录（2024年版）》
《绿色技术推广目录（2024年版）》

《浙江省绿色低碳技术推广目录（2025年版）》

《浙江省节能新技术新产品新装备推荐目录（2021年本）》

《第十四批中国印染行业节能减排先进技术推荐目录》（中国印染行业协会2020年）
《第十五批中国印染行业节能减排先进技术推荐目录》（中国印染行业协会2021年）
《第十六批中国印染行业节能减排先进技术推荐目录》（中国印染行业协会2022年）
《第十七批中国印染行业节能减排先进技术推荐目录》（中国印染行业协会2023年）
《第十八批中国印染行业节能减排先进技术推荐目录》（中国印染行业协会2024年）

（资料性）
污染物检测标准
	序号
	污染物
	检测标准

	1
	pH值
	《水质 pH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GB/T 6920）

	2
	化学需氧量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GB/T 11914）

	3
	五日生化需氧量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HJ 505）

	4
	悬浮物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GB/T 11901）

	5
	色度
	《水质 色度的测定》（GB/T 11903）

	6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HJ/T 195）

	7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钠氏试剂分光光度法》（HJ 535）

	8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水杨酸分光光度法》（HJ 536）

	9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蒸馏-中和滴定法》（HJ 537）

	10
	总磷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GB/T 11893）

	11
	总氮
	《水质 总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HJ/T 199）

	12
	可吸附有机卤素
	《水质 可吸附有机卤素（AOX）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HJ/T 83—2001）

	13
	二氧化氯
	《水质 二氧化氯的测定 连续滴定碘量法（暂行）》（HJ 551）

	14
	硫化物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碘量法》（HJ/T 60）

	15
	苯胺类
	《水质 苯胺类的测定 N-（1-萘基）乙二胺偶氮分光光度法》（GB/T 11889）

	16
	六价铬
	《水质 六价铬的测定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GB/T 7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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